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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规划建设
联合审查办法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支持既有建筑合理利用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

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《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具备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或不动产权证书的既有建筑，局部或全部调整使

用功能，且不涉及建筑面积变化，需办理规划、施工、消防、

验收等手续的情形。

符合原使用功能，仅对建筑内部进行装饰装修、调整布

局的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对历史文化街区、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等另有规定的，

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申请事项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安全、环保、

消防、物业管理等法律法规规定。申请人应按照民事法律的

规定，主动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，负责处理由此引发的相邻

权纠纷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按照正负面清单实施管理，正负面清单

详见附件。正负面清单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相关部门

根据城市发展需求、政策变化及执行情况适时调整修订。

第五条 既有建筑在不改变不动产权证书用途的前提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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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使用功能，申请人需在山东政务服务网按现行流程提交

申请，按以下要求办理：

（一）符合正面清单，对周边无严重影响，且不涉及建

筑外观改造的，无需办理规划方案审查，申请人可直接申请

办理施工许可、消防设计审查等手续；涉及建筑外观改造的，

需增加规划方案审查环节。

（二）符合负面清单的，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正负面清单以外的项目，申请人需办理规划方案

审查、施工许可、消防设计审查等手续。

第六条 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，需改变不动产登记用

途的，申请人需在山东政务服务网按现行流程提交申请，由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组织住房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

管、国防动员等部门以及供水、供电、供暖等单位进行联合

审查。经审查合格并办理各项行政许可证变更手续后，办理

不动产变更登记。

第七条 在办理施工许可、消防设计审查等手续时遇到

本规定未予以明确的情形时，可以采取部门间征求意见或联

合审查等方式办理。

第八条 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项目竣工后，申请人应

办理消防验收、竣工验收；未通过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的，

不得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，不得投入使用。

第九条 调整使用功能涉及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体育、

文化、国防动员等公共服务设施和供水、供电、供暖等市政

基础设施的，需征得行业主管部门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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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，涉及生态环境、食品

经营、医疗服务、市场登记等专项许可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第十一条 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涉及补缴土地价款的，

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正面清单内符合 5 年过渡期政策的项

目，过渡期内不需补缴地价；正面清单内符合土地混合兼容

要求，或属于同一规划用途下功能调整的项目，不需补缴地

价。

第十二条 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涉及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费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，以及接水、接电等费用的，

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临时调整使用功能的，有效期为 5 年。有效

期届满后，需要永久调整使用功能的，应当按本办法相关规

定办理；不再调整的，应当恢复原规划用途。未按规定恢复

的，由相关执法机构依法依规查处。

第十四条 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后，未办理土地用途

和不动产变更登记的，在征收补偿时，仍按不动产权证书载

明的用途、面积及相应标准给予补偿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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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威海市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正负面清单

一、正面清单

（一）国家明确享受 5年过渡期政策，过渡期内不需补缴地价

序号 原使用功能 调整使用功能方向

1 各类既有建筑
文化创意、科技服务、众创空间、研发设计以及其

他国家支持产业和行业。

2
商业、办公、工业、

仓储建筑
养老服务、医疗卫生服务、医养结合服务。

3 工业、仓储建筑
露营旅游休闲营地等符合全域旅游发展需要的旅游

休闲服务，休闲健身、体育设施。

4 工业、科研建筑
科技成果转化转移、综合科技、节能环保等经营服

务。

5 工业建筑 制造业与文化创意、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。

6
文物、历史建筑，

工业、仓储建筑
文化产业、旅游业。

7
老旧小区各类既有

非住宅建筑

物业管理、养老服务、文化活动、医疗卫生等公共

服务。

（二）符合土地混合兼容要求，或属于同一规划用途下功能调整，不需补缴地价

1

商业建筑和商务办

公建筑（不含行政

办公及工业、研发

办公）

（1）办公。

（2）零售商业，如商场、商店、超市等。

（3）餐饮服务，如酒店、餐厅、饭馆等。

（4）文化娱乐，如电影院、棋牌室、网吧等。

（5）住宿服务，如旅馆、宾馆等。

（6）便民服务网点，如公用设施营业网点、银行网

点、物流营业网点等。

（7）健康服务，如不含治疗功能的月子中心、不含

病房的眼科和口腔等医疗机构、宠物医院等。

（8）教育培训，如培训机构、托育机构等。

（9）居民服务，如理发店、健身房、药店等。

2
工业厂房、仓储建

筑
在符合消防及环保要求的前提下，功能互相调整。

3
工业项目的办公及

生活服务设施用房

在保证企业运营前提下，增加服务生产经营的研发、

中试和检测等功能。

4
老旧小区各类既有

非住宅建筑
家政服务、快递收发等小型商业服务设施。

5

公园、旅游景点（不

含风景名胜区）的

配套管理用房

在保证主体功能前提下，增加服务游客的商业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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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其他经市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认定，确属同一规划用途下建筑内

部经营业态的调整。

二、负面清单

序号 原使用功能 调整使用功能方向

1 各类既有建筑

未经批准改为以下功能：

（1）易燃易爆、危化品生产加工存储、危废存储设

施。

（2）擅自封闭架空层、增加隔层等增加建筑面积进

行使用的。

（3）局部调整使用功能，调整部分不能满足独立使

用要求，或造成建筑其他部分使用不便的。

（4）严重影响国土空间规划、环境和安全的。

2 住宅建筑

未经批准，改为有安全、噪音、光、油烟、气味污

染等问题，严重影响周边环境的项目，包括：餐饮、

机械加工、建材库房、宠物医院、娱乐场所、棋牌

室、健身房等。

3

属于危房，或已纳

入征收、近期改造

范围的各类既有建

筑

未经批准改为其他用途。

4 非住宅建筑 未经批准改为住宅建筑。

5
地上车库、地下停

车场
未经批准改为其他用途。

6

依法查封，或利用

违法建设整体或部

分进行使用

未经批准改为其他用途。


